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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范物业管理企业

财务制度的探讨
王淑荣  

陈柱兵

物业管理是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适应城市管理体制改

革的客观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对房产物业实

施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的活动。物业管理企业通过对

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实施物业管理活动，为

物业产权人、使用人提供专业化、社会化和特约化服

务，加强物业财务管理将对增强房产物业自身的造血

机能、推进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减轻财政负担起到积极

作用。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成立各种经济类型的物业

管理企业 1 0000 多家，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比较发

达的沿海城市。
物业管理企业发展势头之迅猛，被人们誉为我国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前景光明。但由于物业管理企业

没有统一规范的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严重影响

了物业管理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目前，

物业管理企业在执行财务制度上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

题：一是不同的物业管理企业执行不同的行业财务制

度，有的执行旅游服务企业财务制度；有的执行施工 、

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制度；等等。由于物业管理企业

不同于其他企业，其管理对象是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设备，服务对象是物业产权人 、使用人，其他行业

的财务制度不能完全适合和满足物业管理企业财务管

理的需要。二是同一企业同时执行几种行业财务制

度，如执行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制度的物业管理

企业，在业务招待费列支标准上却执行旅游服务企业

财务制度中的规定等。这不仅不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实

施财务管理和监督，保障投资者权益和物业产权人 、使

用人的合法利益，以及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开展绩效评

价和公平竞争，也不利于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和内部

经营管理。因此，制定统一规范的物业管理企业财务

制度，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促进物业管理企业健康有序

发展，已是当务之急。制定物业管理企业财务制度，笔

者建议重点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规范房屋维修基金和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

的财务处理问题。为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支持和培育物

业管理企业的发展，保持房产物业完好无损和保值增

值，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规范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的办法，对房屋维修基金和共用设施设备

维修基金的来源、管理和使用情况作了具体规定。如深

圳市颁布的《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了住宅维修

基金由业主按规定分摊，交由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用于

房屋本体公用设施的维修养护；公用设施专用基金由

开发建设单位在办理工程移交时按住宅区建设总投资

的 2%向住宅主管部门划拨，用于住宅区公用设施的

重大维修工程项目。又如上海市规定，住宅维修基金由

售房单位和购房人分别负担，由业主管理委员会委托

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管理使用；公共设施修缮基金由售

房单位从售房收入款中按比例提取，由业主管理委员

会委托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管理使用。虽然各地规定不

一，但从两项基金的来源渠道和管理权限来看，其性质

都属于物业产权人、使用人所有。无论这两项基金由谁

来管，其所有权性质不变。因此，为维护物业产权人和

使用人的合法权益，使这两项基金得到合理使用，建议

在物业管理企业财务制度中明确规定，这两项基金属

于物业管理企业的代管基金，专房存储，专项使用，并

作为物业管理企业的一项长期负债管理，只能用于房

屋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大修和更新，不得用于

一般日常维修养护。物业管理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或者章程、协议的规定，对代管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

况定期向物业产权人、使用人报帐，接受物业产权人、

使用人的检查与监督。
（二）规范物业管理企业管理使用的管理用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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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房以及共用设施设备的财务处理问题。根据现行

有关法规规定，管理用房、商业用房，以及共用设施设

备，均属于住宅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按照财政部

1993 年颁布的《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制度》规

定，这些公共配套设施的价值均已摊入相关的商品房

成本，并通过商品房出售得到补偿。其产权已随商品

房价值的转移而为物业产权人、使用人所有。既然物

业管理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实

体，那么物业管理企业使用管理用房、商业用房和共用

设施设备等住宅小区公共配套设施，就应遵循有偿使

用的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章程、协议的规定

支付一定的费用。因此，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物业

管理企业支付的费用，一方面作为企业当期成本费用

处理，另一方面按照房屋建筑物和附属设施设备分别

转作房屋维修基金和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处理。如

果物业管理企业将这些公共配套设施进行装饰装修而

发生的支出，应由物业管理企业自行负担，视同租入固

定资产改良支出处理，在有偿使用期限内摊入相关成

本费用。
（三）规范营业收入的分类和财务处理问题。物业

管理企业主要是对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进行

维修、管理，为业主或物业产权人、使用人提供服务，以

使房产物业完好无损，保值增值。根据物业管理企业

的经营特点，我们认为应按下列原则对物业管理企业

的营业收入进行分类：凡为业主或物业产权人、使用人

提供服务，为保持房产物业完好无损而进行维修、管理

所取得的收入作为主营业务收入；凡主营业务以外，而

从事工业运输、饮食服务、商业贸易等经营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作为其他业务收入。按照该原则分类，主营业务

收入包括物业管理收入、物业经营收入和工程修建收

入。物业管理收入是指物业管理企业向物业产权人、使

用人收取的公共性服务费收入、公众代办性服务费收

入和特约服务收入。物业经营收入是指物业管理企业

经营物业取得的收入，如房屋出租收入、停车场收入和

各类娱乐设施的门票收入等。工程修建收入是指物业

管理企业接受业主管理委员会或者物业产权人、使用

人的委托，对房屋建筑物、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大修和更

新等工程施工活动所取得的工程结算收入。
（四）规范成本费用的归属及财务处理问题。物业

管理企业的成本费用是指企业在从事物业管理活动中

所发生的各种耗费。根据物业管理企业的经营特点，应

对其主营业务设立经营成本和期间费用。经营成本是

指企业在从事物业管理活动中，为物业产权人、使用人

提供日常维修、管理和服务而发生的各项直接支出。经

营成本包括直接人工费、直接材料费和间接费用。期间

费用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经营费用。这样确定物

业管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期间费用，有利于企业规范

成本管理和费用控制，有利于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

经济效益。  （作者单位：财政部基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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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机制

赵小鹏  赵兴福  向彩柏

近年来，企业会计信息虚假程度之深，范围之

广，令人担忧。如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

失真问题，是当前会计界、企业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本

文拟就会计信息质量保障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会计信息失真源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根本

缺陷

会计信息失真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受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其中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实务上的原因，有

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也有制度方面的问题。但笔者认

为，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目前会计人员管

理体制上的根本缺陷。

我国目前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

物，几十年一贯制。改革开放十几年，在此问题上却几

乎没什么变动。这样的管理体制弊端极大，是导致会

计信息失真的根源。
1.双重身份的会计人员处境窘迫。会计人员具有

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对企业履行监

督职能，另一方面又要求会计人员作为企业内部的管

理人员，行使其管理职能，使会计人员常处于“两难”境

地。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分配的多样化，国

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早已被打破，甚至成

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也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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